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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5/2021_2022__E6_B1_9F_

E9_97_A8_E5_8F_91_E6_c42_535572.htm 关于发放2008年下半

年会计从业资格会计专业知识考试合格证明的通知 根据广东

省财政厅粤财会便[2008]38号文通知，2008年下半年会计从业

资格会计专业知识考试《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》、《会

计基础》两科考试成绩以60分为合格分数。具备免试《会计

基础》，且《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》考试成绩合格的，

发放《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》单科考试成绩合格证明；

不具备免试条件，《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》、《会计基

础》同时考试成绩合格的，发放双科考试成绩合格证明。成

绩合格证明2年内有效。 成绩合格证明将于2009年1月12日至1

月23日（公休日除外）个人报名成绩合格的考生请凭身份证

到原报名点领取；团体报名的由团体负责人统一领取后发放

，成绩合格的考生请凭身份证到团体报名处领取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